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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国证监会日前下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保荐机构内部控制有关问题的通知》要求，保荐机

构应建立健全公司内部问核机制，进一步完善关于问核的具体制度，明确问核内容、程

序、人员和责任。

  《通知》要求，保荐机构应在《发行保荐工作报告》中详细说明问核的实施情况、问核中

发现的问题，以及在尽职调查中对重点事项采取的核查过程、手段及方式。保荐机构履行

问核程序时，应要求项目的两名签字保荐代表人填写《关于保荐项目重要事项尽职调查情

况问核表》。《问核表》作为发行保荐工作报告的附件，在受理发行人上市申请文件时一

并提交。今后在首发企业审核过程中，不再设问核环节。

  证监会称，保荐机构应进一步健全覆盖立项、尽职调查、内核、质量控制、持续督导等环

节的内控制度安排、组织体系和控制措施，不断增强自我约束和风险控制能力。应在梳理

既有保荐业务流程和岗位职责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完善对执业全过程的风险识别、评价和管

理，树立“以信息披露为中心、切实防范项目风险”的工作导向，将制度细化到人。

  《通知》还要求，保荐机构应对发行人的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审慎核查，督导发

行人规范运行，对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进行核查，对发行人是否具备持续盈利能

力，是否符合法定发行条件做出专业判断，并确保发行人的申请文件和招股说明书等信息

披露资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。

  《通知》指出，保荐机构应进一步提升内控制度的执行效果，建立起配套的追责机制。保

荐机构主要负责人要高度重视保荐业务内部控制体系的健全与运行，保荐业务负责人、内

核负责人应切实监督、执行各项制度。对保荐代表人和其他项目人员违反制度规定的行

为，要及时予以制止，情节严重的要追究其责任。责任与利益相匹配，切实发挥内控制度

对保荐执业全过程的约束机制。


